
伊脱贫组〔2018〕73号
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

关于下达2015年整村推进有关项目质量

保证金的分配意见

县扶贫办、县财政局：
高山镇人民政府《关于拨付穆店村2015年整村推进道路硬化项目质保金的申请》（高政〔2018〕25号）、吕店镇人民政府《关于拨付丁流村2015年整村推进道路硬化项目质保金的申请》（吕政〔2018〕41号）收悉，根据《伊川县扶贫开发办公室关于拨付2015年整村推进有关项目质量保证金的请示》（伊扶贫〔2018〕24号），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同意，现将2015年整村推进项目质量保证金高山镇穆店村50001.25元、吕店镇丁流村67591.86元，共计117593.11元予以下达，同时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本批资金纳入《伊川县统筹整合使用财政涉农资金使用管理办法（伊政办〔2017〕27号）》管理，实行专款专用，严禁以任何理由挪用、截留和挤占资金。
二、县财政局在收到本文件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将资金安排到位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5月10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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